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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052人调整为

1,298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535.15万股调整为1,041.93万股。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华友钴业本次授予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授予之授予日、

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价格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获授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尚需就本次

授予事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事宜。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止报告出具日，华友钴业和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

符合《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授予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本次限制性股票

的首次授予及调整相关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

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结算公司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4 日 


